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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案（

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50地號等土地）」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第 4次變更設計案 

一、案由說明： 

（一） 本案前經本府 100 年 6 月 28 日府都設字第

10034741000號函核定在案，後續曾辦理 3次變更設

計，條列如下： 

1. 101年 3月 5日核定第 1次變更設計。 

2. 102年 4月 17日核定第 2次變更設計。就「開放空間

景觀變更及整體結構柱位調整，未涉及平面隔間調整

部分」 (不含立面變更) 

3. 104年 1月 22日核定第 3次變更設計 (立面變更)。 

(二)後續本案於 106年 6月 8日完成防火避難性能審查評定

程序，因其變更內容已涉主要樓梯數量及位置調整，故

提送都審第 4次變更設計程序，案經 106年 10月 17日

、107 年 1 月 17 日召開幹事會議，獲結論略以：「請申

設單位依前述結論修正後，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 30

日內檢送 5份報告書及 2份光碟提請委員會審議。」。 

(三)遠雄公司續於 107 年 2 月 27 日掛件申請委員會，原已

排定於 107年 4月 3日召開都審委員會，因遠雄公司自

行於 107 年 3 月 30 日申請撤件，故委員會取消。經遠

雄公司於 107 年 6 月 27 日重新掛件都審，於 107 年 7

月 24日召開幹事會，獲結論略以：「請申設單位依前述

結論修正後，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 30 日內檢送 5 份

報告書及 2份光碟提請委員會審議。」。 

(四)有關本次變更設計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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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計畫資料表部分：（P5、P19） 

項目\面積 104 年 1 月 22 日都審第 3 次

變更設計核定 

本次變更 

實設建蔽率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45.21%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45.21% 

文化園區分區：33.13% 

實設容積率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211.16%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211.09% 

文化園區分區：113.82% 

容積樓地板面

積 
文 化 體 育 園 區 全 區 ：

381,124.60 m² 

文 化 體 育 園 區 全 區 ：

381,017.03 m² 

文化園區分區：88675.61 m² 

地下開挖規模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61.09% 文化體育園區全區：61.03% 

文化園區分區：37.41% 

其他：文化、體

育園區(容積樓

地板面積) 

文 化 體 育 園 區 全 區 ：

381,124.60 m² 

 

文 化 體 育 園 區 全 區 ：

381,017.03 m² 

文化園區分區：88,675.61 m² 

實設綠覆面積 
24,678.31 m² 24,951.89 m² 

實設綠覆率 
60.14% 60.80% 

自設汽車停車

位 
330輛 241輛 

實設汽車停車

位 
2,226輛 2,137輛 

2. 建築設計部分：（P19~P21） 

（1） 全區：開放空間植栽綠化調整，增加大巴士上、下客

地面層臨停車位。 

（2） A棟影城：地上及地下各層平面調整、樓梯數量增加調

整及各向立面調整。 

（3） B棟商場：地上及地下各層平面調整、樓梯調整及各向

立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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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棟巨蛋：地上及地下各層平面調整、樓梯調整及各向

立面調整。 

（5） D棟辦公與 E棟旅館：地上及地下各層平面調整、各向

立面調整。 

二、複審意見如下： 

考量本案歷時多年且涉及相關檢討法令較為複雜，本局

前於 107 年 8 月 30 日第 504 次委員會議程排入本案都審法

令之研議(附件一)，另於 107 年 9 月 13 日召開「都市設計

防災審查專家學者座談會」(附件二)。經前開法令說明後，

都審委員已對案情瞭解，並建議後續審議聚焦於以下議題，

以利審議時效，提請委員會討論： 

(一) 都審範疇之基地範圍應以 BOT體育園區（L型）為原則 

有關本案都審範疇以 BOT體育園區（L型）基地 102,585

平方公尺面積為主(同環評範圍)，後續相關檢討，含

建管法令、戶外防災避難及交通檢討，亦以前開範圍

進行檢討為原則，如此在同樣標準範圍下，後續對都

市防災各情境之邊界條件才能減少變數，收斂議題。 

(二) 都市防災審查相關議題： 

都市防災為都審範疇，台建中心之性能審查係針對建

物防火避難檢討，前開兩種審查各司其職，性質不同

。相關法令所核定之檢討如下: 

(1) 106 年 6 月 8 日經台建中心審查，內政部核定之

性能審查驗證表，逃生避難人數為 137,963 人。 

(2) 102 年 3月經環評核定之引進人數為 59,8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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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蛋觀眾席 40,000+周邊附屬事業 19,833人） 

(3) 依 107年 5月 31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內容，遠雄

公司未來實際營運大巨蛋時，應依環評審查結論

切實執行，否則環評主管機關仍得依法裁罰。 

(4) 都審防災避難模擬人數(容留人數)尚未審定。 

2. 都市設計審議防災避難模擬人數(容留人數)之計算，

經 107 年 9月 13日「都市設計防災審查專家學者座談

會」建議，以環評核定引進人數(建築物內)59833 人為

基礎，加上園區可能停留人數，由遠雄公司自行檢討

並提委員會審議(59833+X人)。 

3. 都市防災檢討: 

(1) 除了 L 型基地為檢討前提外，邊界條件考量周邊

既有行穿線，分別為光復南路與市民大道口、光

復南路與忠孝東路口及忠孝東路與逸仙路口等三

處可做為疏散人流出口。 

(2) 除前開邊界條件、容留人數等情境條件及模擬基

準，亦應設定災害情境，為利後續審議之順利，

請遠雄公司提出後，經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再進行

電腦模擬。 

(3) 防災避難模擬應由遠雄公司提出相關防災情境條

件及模擬基準，提經委員會同意後再進行電腦模

擬，模擬軟體須以台灣建築中心認可軟體進行模

擬，模擬結果再提委員會審議。 

(三) 消防救災檢討應以基地內檢討為前提，並以消防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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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認定為修正基礎。 

1. 針對園區內 8 公尺消防救災動線，仍應以 L 型基地為

檢討範圍，目前有部分救災動線檢討至松菸園區，請

修正於基地內檢討。 

2. 北側救災動線未足 8 公尺淨寬，目前該部分為 6 公尺

，請提出相關說明。 

(四) 57輛大客車地面層上下客應以基地內檢討為原則 

1. 有關 57輛大客車地面層上下客議題，仍建議同前項基

地範圍為作為檢討基礎，倘仍擬於基地外檢討，則應

將相關範圍之基地條件納入交通分析。 

2. 下客車位部分，依報告書 P32~P38，目前提案於影城棟

北側菸廠路留設 2 席大客車位，乘客下車後大客車輛

再駛入地下層停放，申設單位以每車 40人計算，推估

下車平均時間為 88 秒，每小時可供 64 車次使用，應

提出管理計畫經交通局檢視可行性。 

3. 上客車位部分，目前共提出 2 種方案，方案 1 為松菸

文創園區北側菸廠路 1、2及 3號倉庫前留設 4席大客

車位，方案 2 為旅館棟東側留設 3 席大客車位，依報

告書 P38 模擬結果，除敘明方案 1疏散時間為 56分鐘

，方案 2疏散時間為 78分鐘，並比較兩方案之差異。  

(五) 本案涉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及 127

條之適法性，應於建照變更設計審查時，依規定檢討，

不納入都審討論議題。 

1. 目前本案涉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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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安全梯)及第 127 條(觀眾席應在地面或道路路面

以下 7公尺以內)之檢討，經本市建管處檢視後，未符

規定。 

2. 建議遠雄巨蛋公司就前開法令提請台建中心性能審查

，或尋求中央解釋。 

(六)其他本次景觀變更事項，如光復南路口設大型藝術品、

旅館設景觀牆及立面 Logo 位置調整…等細節，應以不

妨礙前開都市防災議題為前提。 

三、其他單位複審意見 

(一) 消防局（書面意見） 

1. 基地大巨蛋北側救災動線不足 8 公尺部分(約 6 公尺)

，已劃設黃網線及禁止臨時停車標線，當災害發生時

，將指派專人引導管制，故該範圍初期可作為人員疏

散動線，惟消防救災車輛抵達該黃網線範圍時，該範

圍因寬度僅約 6 公尺，不僅須供消防救災車輛雙向通

行，且須部署消防水線及救災器材，已無空間再提供

作為疏散避難，故該範圍於消防車輛抵達時不作為避

難疏散使用。 

2. 商場棟北側及旅館、辦公棟北側仍有緊急進口距離救

災活動空間超過 11公尺，為利緊急事故時，雲梯消防

車能順利執行救災任務，建議仍請申設單位重新檢視

規劃商場棟北側及旅館、辦公棟北側供雲梯消防車操

作之救災活動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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